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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房产税改革的核心

是税制要素的设计，而税制要素的核心则是税率的设置，它决

定了房产税税收收入规模。本文以广州市房产税税率设计为

例，分析影响房产税税率的主要因素。

一、税率是由中央政府决定还是由地方政府决定

房产税作为地方的一项财政收入，在重构房产税制要素

时，税率应该由中央政府决定还是由地方政府决定？

税率由中央政府决定有以下好处：第一，中央政府决定房

产税税率可以降低税收征收和管理成本。中央政府决定全国

的房产税税率可以降低地方政府为制定具体的税率花费巨大

的财力和物力，更重要的是可避免地方政府出现寻租行为。第

二，我国进行房产税改革一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就是为地方政

府谋求稳定的税源，税率由中央政府决定可以避免各个地区

为争夺有利于自己的税收机制而导致税收倾销，这会使全国

范围内的税收减少，以致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房产税改革流

于形式。第三，从改革的经验来看，我国多数税种的税率基本

上由中央政府决定，中央的税收立法权比较集中。

税率由地方政府决定有以下优点：第一，地方政府更加了

解本地区居民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房产税是特定“公共

服务”的税收价格，因此税率由地方政府决定更具有效率并且

更符合当地需求。第二，房产税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公民的收入

分割一部分由政府直接使用，公民会直接地感受到自己缴纳

的税收用在什么地方，从而增强公民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收的

监督意识，有利于提高政府税收支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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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率是决定房产税税收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广州市设计房产税税率实例，发现地区 GDP、个

人可支配收入、现行房产保有环节税收水平、房产价值、免征面积等是影响房产税税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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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不能将所有职工加总计算。单个职工分别计算准予

税前扣除的住房公积金，有利于鼓励企业为每位职工缴存大

体相同的住房公积金，限制企业为一部分职工缴存高公积金，

而为另一部分职工缴存低公积金。

2. 将住房公积金的个人所得税前扣除比例确定为 28%。

单位和个人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之和，不超过所在县或区

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收入 28%（即单位缴存部分 14%+个人

缴存部分 14%）的部分，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

过的部分应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比如，职工张某所在县或区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收入为

3 000元，本年度张某个人每月缴存住房公积金 400元，所在

单位为张某每月缴存住房公积金 500元。由于单位和个人实

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之和为 900元（400+500），高于所在县

或区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8%（840元），于是张某可

以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住房公积金为 840元，超过

部分 60元（900-840）应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需要说明的是，将单位缴存部分与个人缴存部分合并计

算而不是分开计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单位和个人缴存

的住房公积金均归职工个人所有，如果分别计算扣除限额的

话，可能出现单位和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之和相同但允许

税前扣除的住房公积金金额却不同的情况，这是不合理的。因

此，合并计算有助于体现税收政策的公平性。

随着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的扩大，住房公积金在个人所

得税前的扣除不能仅限于工资、薪金。据《贵州商报》报道，贵

阳 2011年 11月起把进城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

纳入公积金保障体系。根据粤地税函［2005］821号文可知，按

劳务报酬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存在

缴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鉴于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笔者建

议，应逐步将个人所得税的其他税目纳入住房公积金税前扣

除的范围，以体现涉及不同税目的纳税人之间同等适用住房

公积金的税前扣除政策。当然，住房公积金的税前扣除基数和

税前扣除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有必要依据最新的资料，对税前扣除

基数和税前扣除比例及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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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进行房产税改革时，税率应该是由中央政府决定

一个幅度，各个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幅度选择一个

适合当地的税率。也就是说，房产税税率决定权在中央政府手

上，而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情况比较适合像

我国这样各地区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即使像德

国、法国税率由地方政府确定的国家，联邦政府也会对地方的

这项权利制定很多的限制措施，以抑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另

外，地方政府应该是指市级政府甚至是区级（县级）政府，这样

制定的税率才有灵活性和可适用性。

二、税率的形式

在制定税率时，我们可以选择三种税率：定额税率、累进

税率和比例税率。定额税率的优点是征收简单，征收成本较

小，但有明显的累退性。例如，不同地区的房产具有不同的价

值，但是对相同面积的房产征收同样多的房产税，这有明显的

累退性特征。累进税率可以克服房产税可能存在的累退性，更

能够体现公平原则，但是征收成本巨大，设计截距困难。比例

税率征收较为简便，设计简单，但可能存在一定的累退性，对

税基的设置有较高的要求。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可以考虑先对豪宅和高档住宅征收

全国范围内的房产税，采取比例税率，这样容易实施。对一般

住宅采用优惠比例税率，可以增强人们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意

识，也可以扩大税源。因此，比例税率是比较可行的选择。

三、广州市的房产税税率设计

广州市是我国最富活力中心城市之一。2001 耀 2011年国

民生产总值年均绝对增长 20%以上，全市总人口由 770万人

增长至 994万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12年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2012年中国要加快财

税体制改革，适时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房价较高，市场

相对成熟，二手房代替一手房成为市场交易主体一线城市有

可能成为第二批试点范围。广州和深圳被认为是入选试点范

围的热门城市。广州市 GDP持续平稳增长，2011年 GDP总

量达到 12 303.12亿元（参见图 1）。广州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时

间较长，其房产税税率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

广州市在具体制定房产税税率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

因素：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可支配收入、房产类型、房产价值、

本市 GDP和现行房产保有环节税收水平。

1. 人均住房面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

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

现。只有当人某一个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

次的需求。刚性购房需求一般分为四种，即首次购房、改善型

购房、投资型购房和投机型购房。考虑人均住房面积是为了

避免因房产税改革而影响居民的基本生活。从税收公平原则

与量能原则出发，房产税改革后不能够对本没有支付能力的

人征收房产税，因此要设计一个人均免征面积或免征额，这个

人均免征面积或免征额可以从满足人的生理和安全需求来考

虑。具体而言，应该考察一个成人基本生活至少需要的住房面

积，这个面积或换算为的金额就应该免征房产税。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近十年广州市人均居住面积有一定的

增长，但是增长比较平缓。根据数据求 2000 耀 2009年十年的

平均值得 17.80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在考虑税率设计的免

征额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2.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考虑了纳税人的纳

税承担能力。2010年，广东省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3 897.8 元，2010 年广东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44 736

元。由此可以推算出广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的 53.42%左右。这说明在国民财富分配中，国民获得了大

头，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也获取了必要的积累。

在房产税改革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测算房地产税

和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收费整体规模与改革后房产税税收总

规模相当。考虑广州市人均税负不应该由于房产税的改革而

加重，本文采用以下公式衡量微观税负水平：

t臆（p伊I）/v

式中：t表示房产税平均税率；I表示人均可支配收

入；v表示人均房产价值，P取 3.6%，人均房产价值=人均

居住面积伊商品房均价。

如图 2所示，如果广州市根据房产税改革精神，要对

拥有住房的纳税人征收房产税，那么按照上述计算公式，

广州市改革后的房产税税率应该在 0.3% 耀 0.7%之间，具

体的税率水平取决于纳税人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当

年房产市场价值。根据广州市 2010年的数据显示，广州

市商品房成交均价为 12 479元/平方米，广州市人均住

房面积为 21.40平方米，其计算公式为：人均房产价值=

人均住房面积伊商品房均价，通过计算得到广州市房产税平

均税率要小于或等于 0.345%。这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实是

设定房产税税率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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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耀 2011年广州市 GDP及增速

表 1 广州市2000 耀2010年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人均居住面积

13.13

13.87

15.67

17.23

18.19

18.87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均居住面积

19.45

20.00

20.54

21.01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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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产价值。房产税税率有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之分。

名义税率适用于估价，实际税率适用于市价。实际税率往往会

比名义税率要低。例如，某个房产的房产税的名义税率是 5%，

该房产的课税价值（估价）是市场价值的 70%，那么该房产的

实际税率就是 3.5%。所以房产价值会间接影响房产税的税收

规模。目前，我国评估房产价值的技术条件尚不成熟，原则上

是按照房产市场价值的一定百分点作为应税价值，试点单位

的重庆和上海两市的房产税就是这样确定的。

4. 现行房产保有环节税收水平。广州市现行房产保有环

节征收的税种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是对拥有

营业性用房的纳税人征收的税种，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对拥有

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征收的税种。本着“减税种”的原则，房产

税改革后应该将这两种税收合并为房产税，因此现行的保有

环节税收对房产税改革后税率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广州市

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主要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1999

年至 2007年广州市房产保有环节税收占广州市一般预算收

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5%耀 6%之间，说明其房产保有环节税

负比较轻。我们在制定房产税税率时至少要使改革后的房产

税规模比现行的房产保有环节税收要大，因此改革后的税率

应该比现行保有环节税率要大。也就是：

仔逸（A+B）/（s伊v）

式中：仔为房产税税率；A 为广州市现行房产税税收收

入；B为广州市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收入；s为年末实有

房屋建筑面积；v为单位房产价值。

表 2说明，广州市房产保有环节税收收入较低，仅仅占该

地区当年 GDP的 5%耀6%。

根据公式计算改革的房产税税率应该要大于 0.2%。其

中，2008 年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数据缺失，故

2008年数据计算为 0（参见图 3）。

图 3反映了在现行房产保有环节税收规模不变的情况

下，广州市改革房产税最低税率水平情况。图中显示房产税改

革后税率不应该低于 0.18%，如果低于 0.18%就会影响地方政

府的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5. 房产类型。对不同类型的房产征收房产税应有所差

别，即应采用差别税率。总的原则是，非住宅房产的税负应该

比民用住宅的税负要重。目前，我国仅对非住宅房产征收房产

税，税率为 1.2%。房产税改革主要考虑对民用住宅征收房产税

后应该采取的税率水平。为了提高房屋的自有比率，国家对住

宅征收房产税的税率水平应该比商业和工业用途房产的税率

要低。地方政府可以设计一个税率表，对不同类型的房产进行

分类，不同类别房产适用不同的税率。

四、结论

总之，在设计房产税税率过程中，既要保持中央政府的决

定权，又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选择税率的形式

应更加偏重于采用比例税率，这有利于房产税改革全面推行。

根据目前国际房产税税率水平，若以房产价值征税，房产税税

率一般应定在 1%耀 3%的范围内。但是，我国在设计房产税具

体税率水平时，除了要参考国际水平，还要考虑我国具体某个

地区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人均住房面积、房产类型、房产价值、

地区 GDP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广州市的相关数据，推测

广州市在改革房产税过程中，制定的房产税税率处于 0.18%耀

0.67%的范围中，这种测量考虑了“宽税基、减税种、降税率”的

基本原则。同时，这种测算考虑了纳税人（微观）的纳税能力以

及政府（宏观）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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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州市房产税平均税率

表 2 广州市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
税收规模（1999耀 2010） 单位院万元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 855

14 983

15 030

16 042

16 220

18 536

22 884

29 272

17 790

缺失

194 308

168 718

房产税

77 562

90 776

109 140

134 061

146 223

168 904

200 221

239 285

262 053

缺失

349 616

416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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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州市房产税税率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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